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环不罚字〔2024〕1016号

当 事 人：中山市和庆制衣洗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永成

住    所：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工业区高平大道西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82997254G

本单位对中山市和庆制衣洗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单位”）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经查，你单位服装生产项目于2006年6月获得环评批复，并经验收合格。2024年5月14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新增建设了喷马骝车间（内含17个工位、6支喷枪，使用的高锰酸钠溶液）及一台干磨洗水机（使用洗水砂混合高锰酸钠粉剂对牛仔裤进行干磨处理。该项目分别于2021年、2024年于开始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表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你单位在调查阶段提交《整改报告》：1.你单位已立即停止喷马骝环节的生产，并委托环评专业人员进行重新评估，确保符合相关规定。今后将加强内部管理。2.关于干磨洗水机问题，已对设备进行封存，并着手技术改造。3.你单位已成立整改小组，定期向环保部门汇报整改进度并接受监督检查。4.后续将加强学习环保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意识。

2024年7月14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检查，你单位相关设备及工序已停止使用，已启动环评编制工作，已停止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于2024年5月14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4年5月14日现场照片、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13日制作的询问笔录、环境监察工作记录表（2024年7月4日后督察）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

我单位已于2024年12月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不予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单位未向我单位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我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不罚告字〔2024〕1012号）、EMS联单及邮件轨迹等材料为证。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中山市生态环境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清单》第2条的规定，我单位决定：

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19日

附：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联系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一科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26号2215室

联系人：孔小姐      电话： 88868702
